
厦门大学本科生考勤与请假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我校本科生在校学习的活动，加

强学风建设，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

令 41号）和《厦门大学本科生学籍管理规定》（厦大教〔2017〕

67 号），结合我校本科教学的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生应当按时参加学校培养方案规定的活动，

自觉遵守各项学习规章制度。因病或其他原因不能按时参加

正常学习或规定活动的，应当按照本办法办理请假手续，否

则视为无故旷课。应当事前办理请假手续，原则上不允许事

后请假。 

第三条  学院具体负责对本单位学生进行考勤，考勤结

果是对学生进行考核、评奖、评优的依据。 

第四条  学生应当在国家及学校规定的节假日时间内

离校或返校。因故不能及时返校时，应当按照本办法事先向

所在学院请假并获得批准。每学期开学时未请假或未准假逾

期两周以上的学生，视为放弃学籍，按自动退学处理。 

第五条  擅自缺课、未请假或未准假而导致旷课的，根

据学校有关规定给予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给予相应的纪

律处分。一学期内旷课累计 10 学时以内，学生本人做书面

检查；20 学时以内，给予通报批评；30 学时以内，视情节

给予警告处分； 40 学时以内，给予严重警告处分；50 学时

以内，给予记过处分。超过 50 学时，或者未经批准，一学

期内连续离校天数达四天以上，经告诫不改的，视情节轻重

给予留校察看以下处分。 



第六条  学校教学活动应坚持考勤制度，由任课教师负

责。任课教师应及时将考勤缺勤情况报告开课单位，由开课

单位负责向学生所在学院通报。 

第七条  学生请假，应当提交《厦门大学本科生请假单》，

并附请假事由，请假条须经签字批准后方能生效。学生请假

事由应当如实报告，不得捏造或者夸大，否则视情节轻重给

予批评教育直至纪律处分。 

第八条  因病请假的，应附学校指定的二级甲等及以上

医院证明。因参加学校组织的重大活动而须离校、无法参加

课程学习时，应提交有关单位或组织出具的证明办理事假手

续。如因参加就业面试、家中变故等确需请假的，应提供相

关证明材料。 

第九条  原则上，请假均应报班主任批准。其中，请假

天数在一天以上（含一天）三天以下的，由辅导员批准，学

院备案；请假三天以上（含三天）七天以下的，由分管教学

副院长批准，学院备案；七天以上（含七天）一个月以内的，

由分管教学副院长和学院党委副书记共同批准，报学院、学

生处备案。一个学期内连续请假超过一个月、或累计超过 5

周者，应当根据学校学籍管理有关规定办理休学手续。 

第十条  在外参加比赛、社会实践、田野调查等活动期

间的请假，由带队老师或责任人批准。 

第十一条  学生请假期满应当及时销假。如需续假，其

办理手续与请假手续相同。 

第十二条  本办法所称以上、以内等，除特别说明外，



均不包含本数。 

第十三条  各学院可根据本办法，结合本学院特点制定

实施细则，并报教务处、学生处备案。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学生处负责解释，自发布

之日起施行。 

  



厦门大学本科生请假单 
 

学院  专业  

学号  姓名  

手机  电子邮箱  

请假天数 从  月  日起至  月  日止，共计  天。 

请假事由 

（可另附页） 

 

 

 

 

 

 

 

诚信承诺 

本人承诺，以上请假事由属实。准假离校后，通过自学等方式保持学习进

度。离校期间，不做有损学校声誉的事情，保持与学校的联系。期满后及时销

假返校，完成学业。 

 

                         申请人：            日期： 

审批意见 

 

 

 

班主任： 

 

 

 

辅导员： 

 

 

 

分管教学副院长： 

 

 

 

党委副书记： 

1． 根据请假规定，不同的天数，由学院相关人员签字后生效。 

2． 病假须附学校指定二级甲等以上医院证明。事假须另附有关证明材料。 

3． 本假条获批准后，应根据规定复印后送相关部门和任课老师备案。 

4． 学生获准假离校后，应保持通讯畅通，及时与学校保持联系。 


